招  标  公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塔河县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由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黑发改投资[2014]295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塔河县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建设资金来自国投。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建设地点：塔河镇；

项目总投资：3509万元；

工程规模：新建道路3706.718M、排水沟1611.78M、供热管网8645M、给水管网12280M、排水管网7650M；
计划工期：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7月15日；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项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备房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80万元)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必须登录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www.hljztb.com）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系统，填报企业基本信息。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12日登录大兴安岭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栏），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担保

投标担保采用交纳投标保证金方式，投标保证金为40万元，由投标人从企业基本帐户汇入指定帐户，并在银行汇款凭证上注明所投标项目工程名称，户名：大兴安岭地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帐号：27030120540000009，开户行：龙江银行大兴安岭分行营业部，交纳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2015年2月12日。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上午09时00分，请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携带投标文件及相关证件准时到大兴安岭地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大兴安岭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五楼东侧502室）参加开标会议，并出示2015年度县级及以上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受贿犯罪记录证明。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大兴安岭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网站、大兴安岭建设网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塔河县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赵丽慧
电  话：13845713219
9.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招标文件
